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第 二 章

本章提要

勞工安全衛生法係我國勞工安全衛生相關規定之母法。勞工安

全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內容包括：立法目的、保護對象及義務

主體、適用範圍、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監督及檢查、

職災調查與報告及罰則等。

適用法規：勞工安全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

考題重點：

名詞定義：勞工、雇主、工作場所、作業場所、工作場所負

責人、共同作業、事業單位、職業災害、主管機關、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單位及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等。

事業單位（雇主）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有關機械設備之防

護、危險性機械設備之管理、作業環境測定、危險物及有害

物之標示、特殊危害作業之管理、健康管理。

事業單位（雇主）必要之安全衛生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及自動檢查、承攬責任、童工女工保護、教育訓練及工作守

則、職災調查與報告。

主管機關對事業單位之監督及檢查。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等規定之申訴。

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之罰則規定。

發生職業災害時，事業單位（雇主）之必要處置及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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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模擬試題《選擇題》

()1.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規定，童工不得從事之工作，對於女工規範如何，下

列何者正確？

女工亦不得從事

經勞資協議後，女工即可從事

童工與女工兩者規範相同

童工與女工不得從事工作的限制規定並不完全相同。

童工與女工之不得從事工作的限制規定並不完全相同。詳參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20、21 條之規定。

()2.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報告檢查機構之罹災三人以上之職業災害不包

括下列何者？

輕傷害 死亡災害

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

雇主應於 24 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本法第 28 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發生

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係指於工作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勞工永久全失

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三人以上者。

()3.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當罹災人數在幾人以上時，雇主應報告檢查機構？

 10 人  5 人  3 人  2 人。

參閱上題類似題。

()4.若工作場所發生光氣之外洩，致有一位勞工傷害住院治療，雇主應於多久

時間內報告檢查機構？

 72 小時  48 小時  36 小時  24 小時。

()5.雇主不得使童工從事下列何種作業？

坑內作業 鍋爐操作

顯著振動之工作 以上皆是。

()6.依法令規定，勞工噪音暴露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多少分貝以上，即

屬於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85  80  9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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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 條規定，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依本法施行

細則第 17 條規定，指下列作業：

一、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二、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 8 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 85 分貝以上之噪音作

業。

三、游離輻射作業。

四、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五、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六、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七、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八、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有機溶劑作業。

()7.勞工於執行職務時受動物傷害者，係屬何種災害？

職業災害 意外事故

天然災害 不可抗拒之災害。

()8.勞工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時，得向下

列何者申訴？

雇主 主管機關 勞動檢查機構 以上皆是。

()9.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應由依法登記開業之何人依建築法規及勞工安全

衛生法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設計？

地政士 土木技師 建築師 工地主任。

()10.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有何作為？

立即命令勞工停止作業並使其退避至安全場所

不予理會

與工會代表開會決議

關閉作業場所。

()11.縣（市）政府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何種單位？

檢查機構 主管機關 上級機關 監察機關。

縣（市）政府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主管機關。

()12.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實施自動檢查，係屬何者之職責？

雇主 各級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13.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

定雇主之責任，再承攬者為何？

亦同 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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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雙方契約而定 以上皆非。

()14.勞工有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義務，對違反之勞工，雇主得採何種措施？

報請主管機關予以處罰 逕自扣薪

資遣 解僱。

()15.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下列何者應負責宣導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各級主管 雇主 負責人 法人代表。

()16.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其內涵為何？

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場所負責人

建物所有人 以上均是。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 條→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勞動基準法第 2 條→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

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17.工廠內為特定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所，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何者？

目的場所 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既定場所。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稱作業場所，係指工作場所中，為特

定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所。

()18.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原事業單位、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等僱用之勞工於同一

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者，其定義為下列何者？

共同作業 相同作業 責任作業 委任作業。

()19.雇主未依法令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將受何種處罰？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20.主管機關得聘請有關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組織何種單位，研議有關加強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並提出建議？

勞工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獨立機構

勞工安全衛生技術委員會 以上皆是。

()21.職業災害不包括下列何者？

職業傷害 職業疾病 愛滋病 以上皆是。

()22.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何者應負綜理之責？

負責人 各級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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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歷屆試題《選擇題》

()1. 勞工安全衛生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90-1、90-3、91-1、99-3）

內政部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衛生署。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時，

雇主應於多少時間內報告勞動檢查機構？ （90-1、93-2、97-1、97-2、99-2）

八小時 二十四小時 四十八小時 五日。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

採取必要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 24 小時內報告檢

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

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3. 勞工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時，依法令規定其申訴對

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90-1、92-1、100-1）

雇主 主管機關

檢查機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勞工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

之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於六個月內若無充分之理由，不得對前項申訴之勞工予以解僱、調

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4.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應由下列

何者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90-2、91-2）

勞動檢查機構 警察局 縣市政府 雇主。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

採取必要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5. 臺灣省某縣有一事業單位因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經當地縣政府予以罰

鍰處分，該單位如有不服，得依法向下列何機關提起訴願？ （90-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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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縣政府 臺灣省政府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

()6. 登記在臺北市之某營造公司於臺北縣板橋市興建大樓時不幸於工地發生勞

工墜落死亡之職業災害，該公司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應向下列何單位報告？

臺北縣政府 （90-2）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

雇主應於 24 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板橋市發生職災隸屬之檢查機構-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

()7.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勞工死亡或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之職業災害，雇主

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勞動檢查機構，將受何種處罰？ （90-3、95-2、97-3）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停工

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鍰。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9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5 條第 1 項或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28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職業災害。

二、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1 項、第 21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1 項或第 28 條第 2 項、第 4 項之規定。

三、違反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依第 27 條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8. 依法令規定，雇主設置下列何種機械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防護標準？

（90-3、95-3、99-3、100-1）

衝剪機械 起重機 升降機 吊籠。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雇主設置下列機械、器具，應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防護標準：動力衝剪機械；手推刨床；木

材加工用圓盤鋸；動力堆高機；研磨機、研磨輪；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械或器具。

()9. 下列那一種機械、器具設置時，應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之防護標準？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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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衝剪機械 車床 鑽床 牛頭鉋床。

參閱上題，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規定。

()10.依照法令規定，事業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由何人綜理？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業務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 雇主。 （90-3、97-1、97-2、99-3）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事業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由雇主或對事業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由事業各部門主管負執行

之責。

()11.勞工健康檢查所需費用應由下列何者負擔？ （90-3、98-2、99-1）

勞工 雇主 勞工保險局 勞資雙方各半。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規定，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

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

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建立健康檢查手冊，發給勞工。

前項檢查應由醫療機構或本事業單位設置之醫療衛生單位之醫師為之；

檢查紀錄應予保存；健康檢查費用由雇主負擔。

()1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應由何者指定工

作場所負責人，擔任統一指揮及協調工作？ （90-4、91-3、97-1、99-3）

承攬人 再承攬人 原事業單位 檢查機構。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

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

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13.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業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由何人負執行

之責？ （90-4、91-2、95-3、96-1）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業務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執行秘書

各部門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事業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由雇主或對事業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由事業各部門主管負執行

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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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歷屆試題

1-2-001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那些必要措施？

（90-1-1、91-1-4、91-2-1、93-1-2）

提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規定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

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2.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 工作場所之巡視。

4.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5.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

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1-2-002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雇主應會同工會及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時，其內容可參酌那些事項？ （90-2-4）

提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時，其內容可參酌下列事項：

事業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設備之維護及檢查。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教育及訓練。

急救及搶救。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事故通報及報告。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1-038

第一篇 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2-003

請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解釋下列各項：

職業災害 工作場所 共同作業 工作場所負責人 雇主。

（91-1-1、94-1-2、98-1-1）

提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及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法規依據 解釋名詞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 條 職業災害：

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

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 3 條

工作場所：

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

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 24 條

共同作業：

係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

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 15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

係指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

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

1.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

2. 勞動基準法第 2 條

雇主：

1. 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勞安）

2. 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

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勞基法）

1-2-004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

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請列舉五項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規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之作業場所或狀況（情形）。 （91-3-2）

提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形係包括：

自設備洩漏大量危險物或有害物，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之虞

時。

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立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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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危險之虞時。

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落磬、出水、崩塌

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於作業場所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

十以上，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因換氣裝置

故障或作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致有立即發生有機溶劑中毒

危險之虞時。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1-2-005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規定，雇主對那些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

設備？ （91-4-1）

提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規定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1. 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

2. 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3. 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4.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5. 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6.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7.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

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

8. 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9. 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10.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11.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

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

取必要之措施。


